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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嘉義市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」第 36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  間：114年 9月 4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整 

貳、 地  點：本府六樓第一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林召集人瑞彥 

肆、 出（列）席單位與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        

記錄：審議案-萬俐君、討論案-翁靖儀 

伍、 會議紀錄： 

審議案：嘉義市同興段 878-35地號等二筆土地旅館新建工程案 

一、出列席委員、單位建議意見: 

⚫ 基礎資料 

1.請明確區分本次申請基地範圍(申請建照範圍)、第一期(已開發營

運範圍)，以及基地外平面停車場與南側通路等周邊環境等周圍環

境套繪圖，並以圖文方式完整呈現，以利審查委員掌握範圍與重點。

另倘屬本次基地外之附屬使用區域(停車場、通路)，如有租用情形

或取得使用同意書者請補充說明。 

2.基地南側規劃之 6M通道定位不明，請先釐清是否屬於本案基地範

圍，以及是否可納入本案基地合併使用。該空間同時被標示為公共

開放空間與防火巷，功能重疊且界線模糊，基地範圍界定尚未明確，

請務必先確認基地範圍及其與周邊關係。 

3.報告書第 15 頁 2-4「鄰地現況說明」，請於圖面中清楚標示基地位

置並補充圖例。同時，本張圖目前係以使用性質進行地點分類，易

產生混淆，建議改採編號方式呈現。 

4.報告書第 19 至 22 頁 3-2「設計方法」相關圖說，請一併標示方位

及周邊道路名稱等資訊。 

5.請於圖面中清楚標示本次申請基地範圍、3公尺退縮範圍與周邊環

境界線等資訊，避免混淆；同時，請釐清退縮法源依據，屬都市計

畫細部計畫規定，或公共開放空間回饋要求，並說明該退縮空間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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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容許作車道通行，或須規劃為綠帶使用，以釐清定位。另外，非

基地範圍檢討部分請於圖面上以淡化處理，以資區分。 

⚫ 公共開放空間規劃 

1.現行規劃將基地約 30%面積作為公共開放空間，惟多配置於二期基

地內側邊緣，可及性較低，公共性不足，難以發揮應有成效，請補

充說明公共開放空間之開放性、使用方式及與周邊環境的連結性，

並評估是否需調整配置，以提升公共性與使用便利性。 

2.請釐清公共開放空間設計定位，是否有意引導活動進入使用。若

規劃定位為可供活動進入，建議於設計中新增休憩座椅，以提升公

共使用效益與友善度。 

3.請釐清「多層次開放空間」的定義與具體構想，包括各樓層或不

同高程空間如何串聯、開放範圍及使用方式，並利於後續檢討其公

共性與可行性。 

4.請依據本府 112年 4月 11日修正發布之「嘉義市都市計畫乙種工

業區申請設置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作業要點」之土地使用

管制要點，檢討本案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比例、設置項目及留設位

置。 

⚫ 景觀綠美化計畫 

1.建議補充屋頂空間規劃，如綠化、觀景或公共使用功能，並說明

其對綠建築及環境永續的效益。 

2.第 40頁喬木規格及第 41頁灌木及草花圖示等皆有錯誤，請修正。

同時，圖例與圖面對照不清，建議改以編號方式標示，以利判讀。 

3.人行道喬木種類應保持延續性，以利景觀一致。 

4.本案未來行道樹支架應確實固定，建議選擇樹種樹徑不宜過大，

以減少風害；同時，栽植完成後應拆除塑膠繩等固定材料，以利後

續生長發育。 

⚫ 交通動線系統(人行車行) 

1.本次簡報模擬影片顯示迎賓車道自第一期入口進入後，車行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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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動線未見明確區隔，影響人行友善性。建議車輛動線仍以一期入

口為主，並重新檢討分流設計，確保車輛動線不與旅館主入口及開

放空間衝突，營造行人安全且順暢的整合空間。 

2.請在人行與車行動線規劃中，透過鋪面系統加以區隔，並確保動

線完整與連續性，包含軸線延續及綠帶銜接。同時，應避免入口車

道尺度過大，以免造成動線誤判，影響行人友善與整體空間辨識。 

3.建議廣場與大樓迎賓車道採整合規劃，以確保空間具備彈性與多

元使用可能，兼顧日常活動及特殊場合之需求。 

4.請於報告書第 43、44 頁「交通動線（人、車行）」補充完整交通

計畫，包含： 

(1)迎賓車道：應規劃緩衝空間並設置管制措施，以確保進出安全。 

(2)車輛動線：清楚規劃各類車輛（機汽車、計程車、遊覽車、貨

車、垃圾車）動線。 

(3)專用空間：補充計程車排班區位及其他必要設施。 

5.出入口及兩塊基地動線須整併，臨路側應留設連續人行空間，並

一併考量公車動線與候車亭、自行車道及植栽設施帶，以營造完整

友善空間。 

6.臨保順路側人行道建議調整為2.5M，並應整合人行及自行車空間，

另請規劃設置 2.5M 植栽設施帶，並提供公車候車空間。請檢討仿

火車軌道意象區段是否採順平設計，以確保人行安全與友善性。 

7.建議車行動線應採進、出分流規劃，以確保交通安全與動線順暢。  

⚫ 停車空間系統配置 

1請補充說明本次交通評估範圍是否僅針對第二期申請基地，或同時

涵蓋第一期範圍，亦請補充地下停車場配置圖說，目前僅標示數量，

尚不足以充分判斷規劃合理性。 

2.交通影響評估應該是要針對基地內的交通供給、需求來作討論，

北側三角形地上停車場屬租用用地，惟卻納入停車格數進行交通評

估，合理性需進一步釐清：租用性質是否允許納入正式評估？若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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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屆滿後無法續租，停車規劃是否需重新調整？此類停車格可納入，

是否亦應將路邊停車空間計入？請於補充說明。 

3.請補充說明目前規劃的停車空間數量是否有配套或備用方案，能

在未來因應不同使用需求（如住宿旅客、宴會廳活動參與者等）。

建議補充相關需求評估與因應措施，以確保高峰時段或多元使用情

形下仍能滿足停車需求，避免衍生周邊交通壅塞問題。 

4.請將交通影響評估結論摘錄至報告書中，並檢視汽、機車進出動

線及停車空間留設之合理性。同時，應考量各類車輛臨時停靠位置

與停車區位，並提供停車需求估算成果，作為整體規劃檢討依據。 

5.請開發單位確實依本府核定之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書結論辦理。另

因本案已有第 1 期停車空間，報告與現況均顯示為單一路口進出，

請確認是否另設出口，若有，建議增設車道警示燈，並檢視第 2

期旅客共用停車場後之安全需求，視距不足處亦可向交通處申請設

置反光鏡。 

⚫ 防救災空間及無障礙環境規劃 

1.基地南側規劃 6M 寬通路，內容包含 3M 防災隔離空間、機車出入

口及5M消防雲梯車活動空間，惟圖面同時顯示部分寬度配置植栽，

配置關係不夠明確。請整合並釐清相關規劃，並補充說明是否已納

入消防雲梯車迴轉半徑及實際操作需求之考量。 

2.應確保雲梯車救災動線不與民眾避難動線有所衝突，請檢視之。 

3.應明確標示基地內避難集結區域所在，確保無障礙易達性等特

色。 

4.依「嘉義市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

業設施作業要點」之土地使用管制要點，基於都市防災之強制性退

縮需要，申請基地毗鄰乙種工業區或其他分區之土地應留設至少

3M 之隔離空間或綠帶，並得計入公共開放空間面積計算。依簡報

資料「3-3外部開放空間及景觀設計」標示納入開放空間計算部分，

規劃供作車道使用，與前揭規定是否相符，及是否得納入開放空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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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算一節，請另洽法規主管機關認定後，納入本案據以執行。 

⚫ 其它 

1.本案報告書僅繪製建築基地局部剖面，未呈現整體基地高程資訊，

致無法全面檢討動線銜接、無障礙設計、地下室開挖、植栽配置及

覆土與高程之間的關係。請補充整體基地縱向剖面圖，並同時標示

建築退縮線、地下開挖線範圍及草地坡度等高線，以釐清整體高程

配置。 

2.建議在「木都」意象設計中，增加更多街道家俱，以展現整體特

色。同時，平台空間規劃應確保無障礙使用，兼顧友善性與實際操

作需求，並採取可及性較佳的設計作法。 

3.請確認入口雨遮是否需納入法規檢討，並依「建築技術規則」相

關規定辦理。 

4.空調系統位置請於圖面中標示(平面、剖面皆可)，並提出美化方

式，以降低對景觀之影響。 

5.建議於規劃中增設婦幼車位，以提升便利性與友善度並兼顧公司

形象。 

二、決議事項： 

請申請人（設計單位）依以下結論及委員、單位建議意見，補充

修正後再提會審查： 

1.請確實檢討並釐清申請基地範圍及與周邊環境之關係。 

2.請重新檢討基地內外交通動線，明確規劃人車分流，整合第一

二期出入口及基地間動線。 

3.請依核定之交通影響評估結論，確實檢討實際之停車需求與配

置。 

4.請依規檢討回饋之公共開放空間之配置形式及面積，以提升公

共性及可及性為設計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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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案：新訂「嘉義市都市設計審議參考規範(草案)」條文 

一、出列席委員、單位建議意見: 

⚫ 開放空間配置與人行空間及步道系統配置 

1.建議調整 1.1.3.2 條文內容，採積極方式處理基地週邊環境與開

放空間，促成人行空間整合規劃，提供空間開闊性與遮蔭效果，避

免與鄰地產生區隔。 

2.建議於 3.8.5 條文中，除強調景觀風貌外，增加對人行道、自行

車道之順暢連續銜接與空間整合使用的說明。 

3.針對 4.8.10條文中提及設施帶設置位置，建議重新定義「設施帶」

設於人行道與車道間之位置，並依道路等級調整設定。 

4.建議 P18第 8.1條調整為「整合設計時人行道應有順接設計」，以

確保行人動線的連續性與安全性。 

5.建議針對人行道深根性植栽的規定（如 4.4.6），考量可選用樹種

不多的情形，再行討論調整。 

⚫ 車行動線及停車規劃 

1.建議 2.1.6.2 條文內容調整為「校園周邊內縮廣場或停車場提供

接送空間」，以內化處理家長接送動線，並配合汽機車停車彎等設

計。 

2.關於 5.9條之車行動線與停車規劃部分： 

(1)停車供給建議以滿足自生需求為原則進行規劃。 

(2)若有超額供給，建議開放作公共使用。 

(3)所有停車場出入口應進行轉彎半徑分析，以確保安全性與順暢

性。 

3.建議 P20「坡度設計原則」中 25:1與 40:1的差異需整合調整，避

免標準不一致。 

⚫ 植栽綠化設計 

1.針對 1.4.9 條關於喬木位於地下室開挖區域時之覆土深度，建議

覆土深度彈性設定為 1.2至 1.5公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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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4.8 條「覆土深度規定」對灌木與小喬木定義模糊，建議重新調

整與釐清。 

3.建議針對垂直綠化、屋頂綠化、露臺綠化之覆土深度與比例進行

補充調整。 

4.有關開放空間樹穴尺寸，原則為 1.5公尺，惟因嘉義市空間限制，

建議調整為 1公尺為原則。 

5.植栽選種若以「誘鳥誘蝶」為目標，應考量現地維護與安全管理，

建議適當調整選種原則。 

6.建議 P2第(九)、(十)條本土植栽與本土樹種名詞定義應釐清，並

兼顧物種多樣性。 

7.樹穴寬度建議依都市計畫尺度規範，考量人行道空間與排水設

計。 

8.建議重新檢討 P14-15「複層植栽」設計之必要性，特別於旱季期

間維護困難。 

⚫ 建築物規劃 

1.建議 2.1.10.4條之圍牆透空率從三分之二調整為二分之一，以增

加彈性。 

2.工業區圍牆限高不超過 45 公分規定是否過細，建議針對各分區綠

籬圍牆高度設定是否需要如此細緻再行討論。 

3.建議若基地設有木構造建築，應制定防火間距設計原則，防止火

災延燒。 

4.建議 2.3(五)條中「歷史建築」與「歷史性建築」名詞定義應明確

區分，避免混淆。 

5.古蹟與歷史建築周邊若有嫌惡設施，建議應加入遮蔽處理原則。 

6.建議於適當地點設置明確的防空避難所標示，以因應全民防衛需

求與避難導引功能。 

7.建議未來可將節能減碳相關規範納入整體檢討，對應國土政策趨

勢與永續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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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決議事項： 

本案洽悉，請業務單位綜整與會委員所提意見，修正相關規

範內容，俾利後續都市設計案件審議之參考。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柒、 散會(下午 4時 45分) 










